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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保监会关于保险资金投资优先股有关事项的通知

发布时间：2014-10-17      分享到：               【字体：大 中 小 】

保监发〔2014〕80号

各保险集团（控股）公司、保险公司、保险资产管理公司：

　　为进一步优化资产配置结构，规范资金运用行为，防范投资风险，根据《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办法》及相关规

定，现将保险资金投资优先股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本通知所称优先股，是指中国境内依照相关法律法规，在一般规定的普通种类股份之外，另行规定的其他种类

股份，其股份持有人优先于普通股股东分配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，但参与公司决策管理等权利受到限制。包括公开发行

的优先股和非公开发行的优先股。

　　二、保险资金可以直接投资优先股，也可以委托符合《保险资金委托投资管理暂行办法》规定条件的投资管理人投

资优先股。保险机构投资优先股，应当具备相应的投资管理能力。

　　三、保险资金投资优先股，应当具备完善的决策流程和内控机制。在一级市场投资优先股，应当由董事会或者董事

会授权机构逐项决策，形成书面决议；在二级市场投资优先股，应当制定明确的逐级授权制度。

　　四、保险资金投资的优先股，应当具有A级或者相当于A级以上的长期信用等级。

　　保险资金投资的优先股，应当经中国保监会认可的信用评级机构进行评级；优先股的信用等级，原则上应当低于最

近普通债项至少两个等级或者次级债项至少一个等级（两者同时存在的，遵循孰低原则）。发行方最近发行普通债项或

者次级债项已经经过前述机构评级并存续的，优先股的信用等级可以按照上述原则由评级机构直接确定。

　　五、保险资金投资优先股，应当建立内部信用评估机制，制定授信制度和信用评估方法，明确可投资优先股的内部

信用等级。保险资金投资的优先股，应当符合内部信用评估要求。

　　六、中国保险资产管理业协会可以制定相关规则，对存在下列因素的优先股，进行行业内部信用评估：

　　（一）非强制分红；

　　（二）非累积分红；

　　（三）发行方有普通股转换权；

　　（四）投资方无回售权。

　　七、保险资金投资的优先股，应当按照发行方对优先股权益融资工具或者债务融资工具的分类，分别确认为权益类

资产或者固定收益类资产，纳入权益类或者固定收益类资产投资比例进行管理。

　　八、保险资金投资且已经纳入固定收益类资产计算投资比例的优先股，发行方将其调整为权益融资工具，或者累计3

个会计年度或连续2个会计年度未按照规定支付股息的，应当在发行方相关决议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调整纳入权益

类资产，统一计算投资比例。

　　九、保险资金投资的优先股，应当按照相关会计准则及监管规定进行估值，在市场交易不活跃且其公允价值无法可

靠计量的情况下，可以按照投资成本估值。

　　十、保险资金投资的优先股，其资产认可比例由中国保监会根据相关规定，结合市场风险状况确定，必要时可以进

行评估调整。

　　十一、保险资金投资具有普通股转换权的优先股，应当充分关注转股触发条件及转股价格。对于转股条件及转股价

格明显不合理的优先股，保险机构应当充分评估其投资风险。

　　十二、保险资金投资优先股，应当结合保险产品特性，认真评估当前条件下优先股的流动性问题，切实防范流动性

风险；应当充分评估发行方盈利能力、信用状况和风险处置能力，关注重点条款，切实防范信用风险；应当建立、完善

阅读排行 周排行 | 月排行

中国保监会发布《关于保险...

保监会就偿二代分类监管（...

偿二代第二支柱偿付能力风...

保监会开展偿二代流动性风...

《保险公司所属非保险子公...

中国保监会发布《保险公司...

中国保监会发布集合资金信...

保监会开展寿险公司偿二代...

保监会和宁波市政府联合召...

项俊波：保险资产管理面临...

首页 保监会简介 工作动态 政策法规 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 统计数据 派出机构 消费者保护 互动交流 办事服务

 
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javascript:void(0);


并严格执行操作程序，防范道德风险。涉及到关联交易的，应当按照相关监管规定进行信息披露。

　　十三、保险资金投资优先股，应当在投资后5个工作日内，通过保险资产管理监管信息系统向中国保监会报送相关信

息。

　　十四、保险资产管理机构的自有资金与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，可以按照本通知规定投资优先股。

　　保险资产管理机构受托管理的非保险资金，依照合同约定确定投资事宜。

　　十五、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　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　中国保监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0月17日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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